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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之专项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或“本

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曾用名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对浙

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泰安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兴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兴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汪路平、李盛梁、赵剑平、王

自强、陈志浩、方建华、王春喜、叶郁亭、邵玉英、林昌斌、袁炳荣、戴红联、

马群、蔡永正、罗尧根、吕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义务人”）做出的关于浙江

农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的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义务人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签署的《浙江华通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与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

利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业绩承诺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人民币 21,240 万元、22,721 万元、24,450 万元、25,899 万元。上述净利润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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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条款 

（一）盈利预测期间 

《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盈利预测期间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

和 2022 年度。 

（二）盈利预测承诺 

业绩承诺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

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1,240 万元、22,721 万元、24,450 万元、

25,899 万元。上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为计算依据。 

（三）盈利预测补偿 

1、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于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四个月内，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各年

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审计机构届时正式出具的报告

名称为准）。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实际实现净

利润数以《专项审计报告》确定的净利润数为准。 

上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

依据。 

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及附属公司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改变其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 

2、上市公司将在业绩承诺期各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与同期

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并在业绩承诺期各会计年度之《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确定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各会计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差异，以此

作为确定业绩承诺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及具体实施的依据。 

3、业绩承诺义务人按照本次交易中各自转让的所持标的资产股份比例计算本

协议约定之应补偿股份数。 

4、在每个承诺年度，上市公司应在其年度报告中对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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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 

（四）盈利补偿的程序及方式 

1、补偿的原则和计算方式 

（1）在本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间内，如标的公司截至任一年末的累计实际

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义务人对应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义务人应以其通

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对价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每年应补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如

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总价格－累计

已补偿金额 

对于业绩承诺义务人应当补偿的股份数，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业

绩承诺义务人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依法予以注销。 

（2）业绩承诺义务人在业绩承诺期内应逐年进行补偿，如按照本协议第 4.1

条计算，业绩承诺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 0 取值，即业绩承诺义务

人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3）业绩承诺义务人因业绩承诺差额和标的资产减值所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

过业绩承诺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业绩承诺义务人以各自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为限承担补偿义务。 

（4）业绩承诺义务人承诺，业绩补偿应优先以业绩承诺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

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发行的股份进行补偿。若前述股份不足补偿的，则业绩承诺

义务人应以其从二级市场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补偿。

当股份补偿的总数达到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90%后仍需进行补偿的，业绩

承诺义务人可自主选择采用现金或股份的形式继续进行补偿，直至覆盖业绩承诺

义务人应补偿的全部金额。 

（5）业绩补偿时，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发行价格。业绩

承诺义务人按其各自转让标的资产前的持股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之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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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本协议确定的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时，如果各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若出现折股数不足 1 股的情况，

以 1 股计算。 

2）如上市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

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

增或送股比例）。 

3）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进行现金分红的，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施时累计

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返还上市公司，返还的现金股利不作为已补偿金额，

不计入各期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当期应补

偿股份数量 

（6）若业绩承诺义务人取得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所发行股份的时间晚于应补偿

时间的，则业绩承诺义务人应当于取得股份后 30 日内完成补偿。 

（7）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在 2022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二十个工

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以审计机构届时正式出具的报告名称为准）。 

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发行价格+现金补偿金

额，则业绩承诺义务人应就差额部分按本条款约定的补偿原则向上市公司另行进

行减值补偿。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减资、赠与、接受利润分

配或提供无偿贷款，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时，减值额计算过程中应扣除上述

影响。 

（8）另行补偿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减值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

价格－现金补偿金额 

减值补偿股份数=减值补偿的金额÷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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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减值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进行回购并依法予以注销。 

（9）业绩承诺义务人承诺，其因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应优先用于

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在本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前，业绩承诺义务人不通过

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如以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业

绩承诺义务人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本协议需履行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

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10）如因下列原因导致业绩承诺期间内标的公司实现的实际净利润累计数

小于同期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或出现标的公司减值损失的，本协议各方可协商一

致，以书面形式对约定的应补偿金额予以调整：发生签署协议时所不能预见、不

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包括水灾、自然火灾、旱灾、台风、地震及

其它自然灾害、交通意外、罢工、骚动、暴乱及战争。上述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标

的公司发生重大经济损失、经营陷入停顿或市场环境严重恶化的，各方可根据公

平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协商免除或减轻业绩承诺方的补偿责任。 

2、补偿的实施 

（1）上市公司应当在标的公司每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的《专项审计报告》或《减

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的 5 个工作日内，计算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及/或应补偿的现金

数，并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承诺义务人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或

资产减值的情况以及应补偿股份数量及/或应补偿的现金数。 

（2）若业绩承诺义务人根据本协议约定需进行股份补偿的，则业绩承诺义务

人应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作出通过向业绩承诺义务人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议

案的决议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其需要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账户，上市公司

应在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后将取得的补偿股份予以注销。上市公司就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时，业绩承诺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不享有表决权。 

（3）若补偿义务人根据本协议约定需进行现金补偿的，则补偿义务人应在收

到上市公司现金补偿通知书之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将所需补偿的现金支付到上市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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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出具的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事项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2020 年度）》（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2262 号），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

润 39,782.8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02.12 万

元，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 157.57%。根据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义务人签署的《盈利

补偿协议》，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已实现承诺业绩。 

此外，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2266 号《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045.0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31.95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 115.97%。根据上市公司与

业绩承诺义务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标的公司 2019 年度已实现承诺业绩。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通过查阅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义务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立信

会计师出具的业绩承诺事项的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

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39,782.82 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02.12 万元，业绩承诺完

成比例为 157.57%。根据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义务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标

的公司 2020 年度已实现承诺业绩。 

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将继续积极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督导上市公司及相

关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业绩补偿的相关承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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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邢天凌  杨轶伦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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